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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管函〔2014〕025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2014 年度对外捐赠预算批复》及 

进一步规范对外捐赠工作的通知 
 

各子（集团）公司、科研设计院（所）： 

为保障 2014 年度集团对外捐赠工作顺利开展，进一步做

好集团对外捐赠日常管理工作，现将《2014 年度对外捐赠预算

批复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，并提出工作要求如下： 

一、2014 年度对外捐赠预算安排 

根据国务院国资委《关于加强中央企业对外捐赠管理有关

事项的通知》（国资发评价〔2009〕317 号）和《中国建筑材料

集团有限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办法》关于对外捐赠实施预算管理

的有关要求，集团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和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

《2014 年度对外捐赠预算批复》（详见附件 1）。按照国资委

“2014 年预算总额原则上不高于 2013 年实际支出金额”的要

求和对外捐赠年度预算审批原则，集团公司对属于下列范畴的

捐赠项目未给予支持和批复： 

（一）受赠对象指代不明确、范畴模糊的捐赠项目；受赠

对象是企业内部职工的捐赠项目；受赠对象是与企业在经营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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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财务方面具有控制与被控制关系的单位的捐赠项目； 

（二）捐赠性质为向社会公共设施建设捐赠、其他公益救

济和公共福利事业捐赠或其他捐赠，且未按照要求在备注栏注

明具体项目情况或交代不明确的捐赠项目； 

（三）捐赠金额过小，且实际实施效果不明显的捐赠项目； 

（四）社会机构、团体的摊派性捐赠。 

二、2014 年对外捐赠工作要求 

（一）严格审批程序 

各级企业要加强对外捐赠日常管理，严格执行对外捐赠审

批程序。年度对外捐赠预算应逐级报送集团公司审批，未经批

准不得擅自实施对外捐赠。预算内捐赠项目应根据金额不同按

照对外捐赠管理规定履行审批程序；年度预算外捐赠项目或者

预算内调整项目，应逐级上报至集团公司备案核准后方可实

施。上报申请核准时，应当阐明捐赠项目背景，明确捐赠实施

主体、受赠对象、捐赠途径、捐赠金额以及主要用途，标明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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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制年度对外捐赠预算时，企业应拒绝硬性摊派的捐赠项

目；应综合考虑企业的经营状况、盈利能力，做到量力而行，

原则上企业年度对外捐赠预算总额不应超过上一年度对外捐

赠实际执行额；要重视对外捐赠项目效果，对于捐赠效果不明

显、受赠对象和用途不明确的项目，不应纳入捐赠范围；要注

重对外捐赠项目的社会美誉度和影响力，做好对外捐赠规划，

切实发挥对外捐赠的社会价值，原则上，年度内不应安排多项

低于 3000 元人民币的零散对外捐赠项目。 

（三）提高季报质量 

对外捐赠项目实施后，企业应通过季报表及时向上级单位

报送，本季度内未能及时报送的应在下季度补报，并注明原因。

集团各级企业在填报《对外捐赠支出季报表》时，务必要按照

《中国建材集团对外捐赠季报填报说明》（附件 2）和年度预算

批复逐笔规范填报受赠对象、捐赠性质、捐赠金额以及捐赠途

径等内容；各汇总单位应对季报中当期发生的捐赠支出、每笔

捐赠的具体内容逐项核实，确保填报内容完整有效，坚决杜绝

空报、错报、漏报、重复填报等现象。各二级单位对外捐赠季

报表请在对外捐赠信息管理系统上进行填报，要组织做好所属

成员企业季度报表的填报工作，并在每个季度结束后 10 日内

完成数据审核、在线填报并正式提交。 

（四）强化跟踪评价 

各级企业应加强对外捐赠的执行监控，保证预算内捐赠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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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规范实施，避免对外捐赠预算和执行脱节。应建立健全对

外捐赠项目跟踪评价机制，确保资金的合理有效使用。对于大

额对外捐赠项目，应及时评估捐赠项目实施效果，对于资金用

途不明、捐赠效用与预期差别较大的项目，应及时停止捐赠款

项的拨付，分析追溯原因，原则上下一年度不得再对该类项目

进行任何资金安排；对于项目运行有效、社会价值明显的项目，

要做好总结和宣传工作。 

三、其他 

在工作中若遇到具体问题请随时与集团公司企业管理部

联系。本通知附件请向联系人索取；附件 2 可在集团公司网站

“下载专区-企业管理部”自行下载。 

联 系 人：梁霄 

联系电话：010-68138139 

电子邮箱：lx@cnbm.com.cn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 

1.2014 年度对外捐赠预算批复 

2.中国建材集团对外捐赠季报填报说明 

 

 

二〇一三年三月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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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中国建材集团对外捐赠季报填报说明 

 

《对外捐赠支出季报表》主要反映企业季度和累计发生的

对外捐赠支出具体情况，由企业对外捐赠管理部门根据当年对

外捐赠实际支出情况按季度分明细项目填列。 

1.捐赠单位 

“捐赠单位”栏应列明对外捐赠的单位名称的全称，不能

写单位简称，且应该是法人或独立核算单位，不应是企业的某

个部门。 

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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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县）。 

4.捐赠性质 

“捐赠性质”应按以下项目选择填列，表述方式必须保持

一致： 

（1）向受灾地区捐赠，指发生地震、泥石流等自然灾害

的地区。 

（2）向定点扶贫地区捐赠（扶贫），指有国家扶贫办或相

关地方政府机构认定的扶贫地区，通过其他途径开展的对贫困

地区的捐赠不应列为此项目。 

（3）援助新疆地区（援疆），指为援助新疆地区发展，对

新疆区划内的地区、机构进行的捐赠。 

（4）援助西藏地区（援藏），指为援助西藏地区发展，对

西藏区划内的地区、机构进行的捐赠。 

（5）其他定点援助地区，指向新疆、西藏以及定点扶贫

地区以外的贫困地区进行的捐赠活动。 

（6）向残疾人事业捐赠（助残），指用于帮扶残疾人事业

开展，即用于开展失明、失聪等残疾人群的医疗复健，或者用

于资助保障残疾人生活，以及用于开展残疾人相关活动的费用

支出等。 

（7）向教育事业捐赠（助学），指针对大专院校、中小学

校以及教育主管机构进行的捐助，用于支付学生奖学金、购买

图书或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的捐赠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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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8）向医疗卫生事业捐赠，指支援医院、疗养院、社区

诊所、康复机构等机构或者设施建设，以及用于支持医疗卫生

事业相关的研究的捐赠活动。 

（9）文化体育事业捐赠，指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

文化体育需求，用于支持公共文化、体育服务体系建设，或者

开展大型文化体育活动的捐赠项目。 

（10）向环境保护事业捐赠，指用于捐赠给环境保护相关

政府、科研、企事业单位等相关机构用于环境治理、生态恢复

等用途的捐赠。 

（11）向节能减排事业捐赠，指用于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、

高效节能产品推广应用、污染防治技术研究等相关领域的捐

赠。 

（12）向社会公共设施建设捐赠，指用于支援道路交通、

电力、通信、给排水、消防、环卫等公共性、服务性设施建设

的捐赠。 

（13）其他公益救济和公共福利事业捐赠，指向残疾人事

业、医疗卫生事业、教育事业、文化体育事业、环境保护事业、

节能减排事业以及社会公共设施建设以外的公益救济和公共

福利事业捐赠。 

（14）向企业基金会捐赠，企业基金会是指本企业成立的

利用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，以从事公益事业

为目的的非营利性法人，目前集团内一般没有此类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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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内的红十字会。 

（3）通过残疾人联合会，包括通过中央或地方的残疾联

合会及其下属的中国盲人协会、中国聋人协会等协会组织，或

中国康复研究中心、中国康复科学所等中国残联直属事业机

构，以及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等中国残联直属社会团体开展

的捐赠。 

（4）通过青少年基金会，指捐赠款项或实物交付青少年

基金会，用于希望工程助学、希望小学建设、希望医院、保护

母亲河等工艺活动的捐赠。 

（5）通过其他公益性社会团体，指除企业慈善基金会、

红十字会、残疾人联合会、青少年基金会以外的社会公益性团

体。 

（6）通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（所属部门）。 

（7）直接向受益人捐赠，指直接将捐赠款项或实物交付

给捐赠受益人的捐赠形式。 

通过其他公益性社会团体、通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（所属

部门）和直接向受益人捐赠应在备注栏注明有关依据或理由。 

8.捐出日期 

“捐出日期”填列实际捐助日期，不是项目批准日期。 

9.捐赠金额 

“本季捐赠金额”按万元填列，小数点后保留一位，反映

当季捐赠金额；“累计捐赠金额”反映不同季度对同一“受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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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象”捐赠的累计金额。 

本年度起季报表实行累计填报，即累积捐赠金额应当是本

季捐赠金额与前几季度捐赠金额之和。 

10.是否列入年度预算 

“是否列入年度预算”反映企业该笔捐赠支出是否已列入

了全年捐赠支出预算，应与年初集团印发的对外捐赠预算批复

进行核对。 

对于预算外的捐赠支出，应在捐赠情况说明书中详细说明

捐赠理由、决策程序、批准文件等情况。 

11.批复或备案文号 

“批复或备案文号”栏填列预算外及大额捐赠项目向集团

公司的备案文号或取得集团公司核准后的复函文号。 

12.备注 

“备注”栏填列内容包括：捐赠性质为“12-15”项的、

捐赠资产为非货币资金的、捐赠途径为“5-7”项的，应在备

注中说明相关内容。 

 

 


